《不动产估价委托协议》补充协议

甲方（委托方）： 中国人民解放军32153部队       
乙方（受托方）：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鉴于:甲、乙双方于  2024年7月10日  签订合同编号为康正合字[2024]076号的 《不动产估价委托协议》 (以下简称“原合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特订立以下补充协议。
一、现经甲方确认，原委托估价项目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榆关镇平市北村关于天然气管道工程抚宁段占用平市北靶场土地的地役权价格评估项目，现需乙方以秦皇岛市骊安测绘有限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出具的《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及附图确定的估价对象范围为依据重新出具本项目评估报告。
二、价值时点、其他评估设定条件等以估价委托书为准。
[bookmark: OLE_LINK3]三、原项目“康正评字2024-1-0748-F01HDZC6号”评估报告乙方在提供相关发票后，甲方已支付相关评估费用。重新出具的评估报告收费标准参照原合同执行，乙方提交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三日内，甲方支付给乙方全额评估费。乙方应在收款前提供等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乙方账号信息与原合同相同。
四、本协议为打印体书写，任何的涂改、添加、删除等均无效。本补充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五、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合同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本协议与原合同有相互冲突时，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bookmark: OLE_LINK2]六、本补充协议一式 肆 份，甲方持 贰 份，乙方持 贰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                        乙方(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

电话：                               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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